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221號

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氏紅娘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潘靜微             

            賴怡涵             

上列當事人間國籍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0

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

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

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

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

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

政處分併同受理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

由為依親居留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見本院卷第11至12頁）。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

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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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

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

負擔。」（見本院卷第279至280頁）。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

內容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

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

濟，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原國籍越南，與國人許聖明（下稱許君）於民國（下

同）93年8月12日在越南結婚，93年8月26日返台辦理結婚登

記，原告99年3月15日放棄越南國籍，許君於101年7月10日

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62號刑事簡易判決重

婚罪確定【因許君前於93年3月4日與訴外人劉靝英(103年1

月14日死亡)結婚在前】，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於105年

8月10日函原告辦理撤銷結婚登記，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

6日原告居留事由為「其他」。

二、嗣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

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

婚姻關係存在」，原告於114年1月10日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經高雄市政府於114年

3月13日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請被告核辦。被

告以依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

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移署南高勤字第11

48128422號書函（下稱114年2月21日書函）附114年2月20日

訪查資料略以，兩人自101年後即分居無共同居住，依上開

查復內容，無法瞭解渠等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情形；另案移

民署「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系統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

明，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依親居留，其於105年9月6日至

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因申請回復越南國籍

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

不符，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爰原告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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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前推算不滿3年連續合法居

留之事實，爰於114年4月9日以台內戶字第1140011772號函

（下稱原處分）復高雄市政府並副知原告略以，礙難依國籍

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許可原告歸化我國國籍；並檢還原

告歸化國籍申請書件等。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

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

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依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40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

74號判決意旨，國籍法第3條關於外國人歸化須在我國領域

有住所之要求，旨在審認申請歸化之外國人與我國是否實質

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而非重在使其能收受行政法律關係上

所需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又針對「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定

義，外國人持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核發，

且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為其居留事由者（外僑居留證核發實務記載為「其他－回復

國籍中」），此等依上述目的暫在我國居留之外國人，並不

足認有在我國以久住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之客觀事實，即不

符合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住所」之意涵。

換言之，國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謂「持有有效之外僑

居留證」，自始即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持有上列事由

之外僑居留證，方符合國籍法第3條第1項關於「現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有住所」的規範意旨，而得為執法機關所適用。簡

言之，原告申請歸化國籍遭駁回之關鍵判斷乃因原告申請歸

化國籍當下持有之外僑居留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倘

原告持有依親居留之外僑居留證，即代表與我國實質具有內

在之連繫因素，符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即應同意原

告歸化國籍之申請。

二、被告固然應對原告婚姻真實性採實質審查，惟被告誤解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意旨，片面認定分居中的

夫妻即可合理懷疑無共營婚姻生活意願。且婚姻關係存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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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認定不應因國籍、身份、時間點（已歸化與否）等而不

同，故被告未通觀全部事實證據所作出此處分決定，等同限

制所有合法卻處於分居狀況下夫妻之婚姻、居住、人身自由

及工作權，已嚴重侵犯人權。上開裁定乃基於上訴人「共營

婚姻生活目的」具體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婚姻真實性，而

駁回上訴人請求；反觀原告與其情況並不相同，查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

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民

事判決）中，法院依歷次訴訟調查事實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

生子女許菀庭為證人，已判定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

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與許君共營婚姻生活，同住時間超

過10年，足以證明各級法院已依相關事實審認原告並非虛偽

結婚。戶籍資料登記原告為許君之配偶，亦經法院審認渠等

婚姻屬真實，除符合形式要件外也具備實質要件，也具備實

質要件，原處分已逾越各級法院司法權。

三、被告認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見解，夫妻

因變故而選擇分居並不影響原始永久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意

願，但被告卻又認定112年原告恢復婚姻關係後即應恢復同

居，然許君被判重婚及原告被撤銷婚姻固然是造成婚姻雙方

婚姻生活模式改變的重要原因，因000年發生此意外變故，

原告不得已因工作需求自104年9月選擇分居，並與胞妹同

住，但原告夫妻雙方選擇分居仍有其他多方考量，如許君原

經營修車廠倒閉、雙方共同撫養許君前任的女兒相繼成年

等，而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即是為維繫生活工作上的需求，而

這些歷史事實，並不因原告恢復原來就應自始存在的婚姻關

係而能有所彌補，原告夫妻的婚姻生活模式改變，是許多正

常家庭經過10多年同居婚姻生活後常發生之情事並不違常；

又被告錯誤見解，共同經營家庭生活，並非就是必須同居不

能分居，否則便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所

稱「意外情事並不會改變雙方『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目的』

之歷史事實」，故原告亦無繼續或持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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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之爭點，因原告夫妻雙方從未改變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

之目的；而被告此論點等同變向要求原告夫妻其中一方，必

須放棄現在工作而遷就另一方同居，已達反憲法保障國人之

工作及居住自由，亦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

權。

四、被告稱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

般外國人寬鬆之述，即意指其婚姻真實性應詳加審查是否為

假結婚，惟被告除錯誤見解擴大認定當事人必須永久同居，

原行政處分亦違反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國人配偶申請歸

化之立法精神，國人配偶申請歸化較其他外國人寬鬆之條

件，僅為無須提供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意指外

國人配偶與國人共營婚姻生活有利家庭生活保障生活無虞，

惟綜觀原告婚姻生活經10餘年同居生活，後因工作等因素選

擇分居，原告夫妻雙方分居後亦經多年分屬兩地工作，此情

正足以證明原告夫妻雙方目前生活模式生活保障無虞，然被

告卻未將此關鍵事實納入行政處分參據，原處分實為違背國

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立法本意。

五、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下稱竹南戶所）於105年依據原

告之配偶重婚刑事判決撤銷原告自始婚姻關係，此行政處分

原就是錯誤的行政處分，重婚罪成立的條件為雙方婚姻形式

要件達成即觸犯刑法重婚罪，故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1款仍

有重婚為訴請離婚事由之規定，對此重婚罪應指具備婚姻之

形式即成立，至於效力如何在所不問，否則在重婚為當然無

效下，則此項將無適用可能；故婚姻關係是否存在仍需司法

機關判定其前或後婚姻雙方實質要件上是否成立，竹南戶所

撤銷原告婚姻關係之處分是自始錯誤之行政處分，進而移民

署105年9月6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核以原告「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居留事由，

其後經歷數次申請延期居留並經審核許可延期至114年9月6

日均為錯誤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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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原告依系爭民事判決，已恢復原告與國人配偶君之戶籍登

記，可證原告婚姻關係自始存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

第4項「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及第128條第1項規

定，應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114年9月6日之居留原因為合

法依親居留。又無論原告在105年10月31日或114年1月10日

時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均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七、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法令適用不當，且逾越司法機關判

決決定、違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及違反入出國

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所以原告請求對於114年1月10

日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等語。

八、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

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國籍，應以婚姻實質存續、共

營婚姻家庭生活為前提，依高雄市專勤隊訪查紀錄，原告與

國人配偶許君自101年長期分居無共同居住，且未見渠等有

經常往來互動紀錄，難認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之意：

（一）國籍之賦予，係國家主權之行使，各國對於婚姻移民大多

設移民官以審酌其婚姻之真實性。因跨國婚姻不僅係雙方

之結合，尚涉及移民問題，論斷婚姻之真實性，係屬不可

忽視之議題。原告欲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取得我國

國籍，自宜檢附其婚姻屬實之證明文件，俾供行政機關審

酌，行政機關認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行政程序法

之相關規定，予以調查。

（二）查國籍法第4條係屬特殊條件之歸化，國人之配偶得在居

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規定申

請歸化，係為便利其歸化我國，並與國人終生共同生活。

故在國籍賦予上，被告對於婚姻真實性係採實質審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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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婚姻真實性之認定，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確信程

度，尚非僅審究其形式，戶籍資料雖登記原告為許男之配

偶，仍不得遽以認定渠等婚姻即屬真實。

（三）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

○○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

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

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

意願。

（四）另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

或出遊照片，惟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

照片，本件原告係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然

觀其於庭上所提佐證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

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

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

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難以確認原告申請歸化時，渠

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故被

告否准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歸化國籍之申請並無違誤。

二、原告歸化申請案，因不符國籍法「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

以上」之要件，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一）按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

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歸

化；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

住所，指以當事人有久住於我國之意思；第5條第2項第4

款明定，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

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二）查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

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

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

他」，係因原告曾在臺未獲核准歸化我國國籍，申請回復

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前開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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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是以，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

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三）另有關原告之居留事由，移民署係以申請人「申請時」資

格條件是否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進行審核，

對於取得外僑居留證之申請人，如因居留原因變更或消

失，而有繼續在我國居留之必要，並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於居留效期屆滿前，向

該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許可者，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

證並重新核定其效期。是以，移民署歷年受理原告分別以

「依親國人配偶」及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

籍」等事由所申請之外僑居留證，均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

相關居留規定審查及核發，洵無違誤。

（四）查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

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

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

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14年1月10日歸化

國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22至123頁）、高雄市專勤隊114

年2月21日書函及函附114年2月16日查察紀錄表、照片（見

本院卷第136至140頁）、高雄市政府114年3月13日高市府民

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見本院卷第121頁）、原處分（本

院卷第119至12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48至56頁）等本

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並無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二、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是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

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得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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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

居留期間」之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

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

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

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

法均有行為能力。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之刑事案件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

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

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

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

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

1項第4款。」

（三）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申請人以下列

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

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四、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

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二、喪失原國籍，

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二、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一）被告雖主張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

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

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

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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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之意願；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

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

兒出遊或生活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

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

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

事證作為佐證，被告於原告申請歸化時，難以確認渠與許

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云云。

（二）惟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

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

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該案被告許君主張「原告

（楊氏紅娘）確實是我老婆，自從辦理結婚登記，原告

（楊氏紅娘）有履行夫妻義務，也幫忙照顧我第一段婚姻

子女許菀庭、許佩慈，我們一起生活很多年，直到戶政發

函事務所要求我們撤銷結婚登記，之後才分居。我以前開

修車廠，訴外人劉靝英是我雇用之會計，因他父親生病，

劉靝英請我幫忙辦一桌讓他父親開心，當初我和劉靝英沒

有結婚意思，我們只是同事關係，沒有同住過，也沒有夫

妻之實」（見該判決事實欄二），核與證人許菀庭於112

年11月30日於該案件到庭證稱「我是被告第一段婚姻之子

女，我們自幼與兩造同住，同住時間超過10年，原告從小

照顧我們長大，只知原告是我繼母，原告才是被告之配

偶，祖母也認定原告才是媳婦，我不認識劉靝英，不知劉

靝英有無與被告結婚」等語相符，參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訊據被告許

聖明、楊氏紅娘皆不否認於上開時地結婚後，委請被告劉

靝瑛代為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劉靝瑛亦不否認與被告許聖

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

記，惟皆否認有任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重婚之犯行，被

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辯稱：伊係出於真意結婚，婚後亦

同居一處，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婚等語，被

告劉靝瑛則辯稱：被告許聖明告知伊被告楊氏紅娘是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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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賣檳榔，辦理結婚登記只是表面上登記等語。經查：被

告許聖明、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

性關係等情，業經被告劉靝瑛陳述甚詳，證人即被告許聖

明之父亦到庭證稱：被告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等語，而被

告劉靝瑛又陳稱：伊覺得被設計，當初被告許聖明說假結

婚是騙伊的，所以後來伊要趕被告楊氏紅娘走等語，堪認

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出於結婚真意，而無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之犯意；被告劉靝瑛雖係在認為被告許聖明、楊氏

紅娘係假結婚之情況下，替其辦理結婚登記，然實際上被

告許聖明、楊氏紅娘非為虛偽結婚，則被告劉靝瑛替其等

辦理結婚登記，自亦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有間。

至於被告楊氏紅娘、劉靝瑛所涉重婚罪之部分，因被告許

聖明已陳稱：沒有告訴過被告楊氏紅娘曾與被告劉靝瑛舉

辦過結婚儀式等語，且被告許聖明、劉靝瑛確實未辦理結

婚登記，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甚且

出具單身證明書，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

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認被告楊氏紅娘

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而因重婚罪屬

己手犯(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

議)，被告劉靝瑛雖代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為結婚登

記，因其非屬自己重婚，故仍無法以該罪相繩。此外，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3人有為報告意旨之犯行，揆諸前

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不起訴處分。」，可知訴外人

劉靝英在刑事偵查中坦承對於原告與許君長期共同生活知

之甚詳，許君之父許清水刑事偵查中亦到庭證述原告係伊

媳婦，且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

衡諸證人許菀庭為00年0月0日出生，原告與許君於93年8

月12日結婚時，或劉靝英與許君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

式時，已年滿0歲，倘若劉靝英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殊

無可能證人許菀庭自幼僅與原告同居生活，僅由原告撫養

照顧，成長過程未曾知悉劉靝英為何人，且未曾見過劉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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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與許君同居生活。而劉靝英未曾與許君同居生活，且明

知原告與許君有結婚真意，仍協助原告與許君辦理結婚登

記，又明知原告與許君長年同居生活，仍毫無異議，足見

劉靝英與許君並無結婚真意。易言之，許君與訴外人劉靝

英欠缺結婚之真意，毫無夫妻共同生活之實，縱然雙方曾

辦理公開結婚儀式，僅具結婚之形式要件，仍欠缺結婚之

實質要件，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得謂許君與劉靝英之婚

姻有效。是以，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不得

視為重婚而無效。又經本院再度傳喚證人許菀庭具結證稱

「（問：請提示今日庭呈照片，照片內容有無作假？從妳

幼年到成年，我是如何照顧妳？）照片都是從小到大的回

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都有聯絡。（問：原告現在沒有住

在你家？）她搬到南部跟阿姨住。因為我嫁人了，有空的

時候原告會上來爸爸這邊，就是回家，或我下去找她，我

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問：她回來爸爸這裡的頻率是多久

一次？）基本上節日、生日都會回來。（問：過農曆年時

她有無回來團聚？）沒有，因為那時候工作忙。（問：妳

從小跟她相處的情形，請敘述。）爸爸工作上很忙，以前

上下課是媽媽接送，有什麼狀況都是媽媽處理，生病也是

媽媽接我回家，假日爸爸可能皆推拿生意，都是媽媽在家

顧我。（問：這是妳幾歲的記憶？大約是民國幾年？）國

小到國中，高中媽媽下去工作。（問：妳上述原告跟妳相

處的時間，從妳幾歲開始？）幼稚園去機場開始接她，就

知道這個媽媽是來照顧我的。（問：幼稚園是幾歲？）我

不記得我多大，但我記得我有去機場接她。（問：請算出

大概是民國幾年。提示照片第9頁右上方予證人許菀庭，

這一張是107年的，107年已經很後面了）我們以前很窮連

飯都沒得吃，所以以前沒有手機。（問：所以妳的記憶是

哪一年開始發生的？101年7月10日妳的父親被判了重婚

罪，妳剛才講的事情勢在這個判決之前或之後。）101年

時我已經國中了，我講的事情是我讀書時候的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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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時妳國中是幾年級？）○○。（問：所以是妳父親

被判重婚罪至少6年前，妳就已經跟原告生活在一起？）

是。（問：一直到她跟妳們相處的經驗是持續到現在嗎？

中間有無間斷？）間斷就是她離開去南部幫阿姨做生意，

去工作。（問：只是暫時去工作？節日或過年還是會回

來？）那時候她很忙，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空她就會回

來。（問：妳有無跟她相處深刻的回憶？）我剛才說過，

就是我生病時都是媽媽來接我回家，暑假時也都是媽媽在

家，媽媽上夜班，暑假我跟姐姐會太吵吵到媽媽。（問：

照片第9頁中，107年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阿姨的

小孩。（問：照片第2頁中，103年的照片是妳在小學時拍

的嗎？）對，這是我國小跟我國小同學。（問：妳剛才說

妳父親被判重婚罪時是國中生了？）我是在國中時才聽說

我父親被判重婚罪。（問：請問妳父母聯絡，是透過妳接

洽？還是你父母約好時間？）我們約在外面吃飯，他們自

己也會約。（問：112年之後到114年，你們三個人一起大

約見面了幾次？）次數不確定。（問：爸爸現在的工作是

什麼？）修鞋還有推拿。（問：媽媽上來的時候，就是當

天來回沒有住在家裡？）我嫁人後爸爸換了比較小間的房

子，媽媽上來有時候會帶阿姨的小孩上來，小房間睡不

下，就會一起去外面的旅館住。（問：這兩年很常發生這

樣的事？）媽媽很少一個人上來，都會帶著阿姨的小孩上

來。（問：住外面的次數有無印象？））沒有印象。

（問：如果出去都是大家一起，爸爸媽媽自己會約好時

間，再跟妳們約時間？）爸爸會跟我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要一起吃飯。」、「這個我有印象，因為有一個月錢比較

少，每個月匯款9500元，爸爸說為什麼這個月只有1萬

元，叫媽媽再匯錢到媽媽家。（問：幾歲時候的事？請再

敘述。是妳嫁人以後的事嗎？）不是我嫁人以後的事，是

我小的時候的事，不記得是國小孩是國中。（問：原告寄

錢給誰？）寄錢給阿媽家還是銀行我不知道，我聽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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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原告，為什麼這次寄的錢比較少，為什麼只有一萬元，

叫媽媽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再匯錢給阿媽家。（問：妳知道

匯錢的原因嗎？）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做生意失敗，阿媽

家有欠銀行錢，大概聽到這樣子。」，均足證明原告與許

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並扶養許君

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許佩慈至成年，原告與許君

確有長期共同生活之事實，原告雖遠去南部工作，但仍不

定時回家探視許君，並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助清償欠款，

難認無共同生活之事實，是原告申請歸化時，可認定原告

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被

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已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不得主張

「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

留期間」之計算：

（一）被告雖主張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

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

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

由「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

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之意旨不符，其於

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

期間之計算。且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

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

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

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云云。

（二）惟查：

　  １、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

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

籍之居留期間），但僅係行政認定，並無絕對效力，若

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前揭期間原告確有「以久住之

意思居住於我國」（例如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仍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

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

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

項第4款規定。

　　２、本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

決已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

姻關係存在」在案，其判決理由稱【本件被告（許聖

明）雖同意原告之請求，然揆諸上開說明，既不生認

諾、不爭執之效力，即不得僅本於其認諾不爭執事實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我國民法上婚姻能否有效成立，

除須符合形式要件外，尚應符合實質要件，而實質要件

是指雙方應具備成立夫妻關係真意而共同生活之主觀要

件，當事人雙方如欠缺婚姻意思，縱有結婚之形式，仍

不能認為是有效之婚姻，……被告與訴外人劉靝英於93

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因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不

具備結婚之實質要件，並未發生合法之結婚效力，是

以，兩造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自不得視為重婚而無

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之婚姻關係存在，為有理

由。」，該判決並非僅因許君之認諾為原告勝訴之判

決，且依證人許菀庭之證詞、訴外人劉靝瑛在刑事偵查

中承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

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許君、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

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許君之父許清水亦在

刑事偵查中證稱「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許君、劉靝

瑛並無結婚真意且未辦理結婚登記，許君與被告楊氏紅

娘在越南結婚時，許君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有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

函可參，足證原告並不知許君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

及原告幫忙照顧許君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多

年，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原

告至南部工作仍還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忙還債等情，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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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

之真意，已如前述，是原告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

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

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已有

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

效，前揭期間原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前

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

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

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被

告主張尚不足採。

    ３、按「本件上訴人所提起者……，性質上為課予義務之

訴，並為附屬性質之請求撤銷原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之

聲明。此種訴訟類型在保障人民主觀之公法上請求權，

法院原則上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

態，判斷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行政機關核給特定內容之行

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827號判決參照），本院即應以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課予訴訟聲

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

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

請求權。經查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已可證

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已如前述，

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

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

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

定，是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

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

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其課予訴訟聲明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

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確具有公法上之請

求權，即應予准許，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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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原告自105

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之居留，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

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且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

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原處分予

以否准，非無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亦有未

洽，均應予以撤銷，原告訴請判決「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

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

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有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4

05

06

07

08

09

10

17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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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221號
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氏紅娘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潘靜微              
            賴怡涵              
上列當事人間國籍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併同受理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依親居留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1至12頁）。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279至280頁）。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內容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原國籍越南，與國人許聖明（下稱許君）於民國（下同）93年8月12日在越南結婚，93年8月26日返台辦理結婚登記，原告99年3月15日放棄越南國籍，許君於101年7月10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62號刑事簡易判決重婚罪確定【因許君前於93年3月4日與訴外人劉靝英(103年1月14日死亡)結婚在前】，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於105年8月10日函原告辦理撤銷結婚登記，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原告居留事由為「其他」。
二、嗣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原告於114年1月10日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經高雄市政府於114年3月13日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請被告核辦。被告以依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移署南高勤字第1148128422號書函（下稱114年2月21日書函）附114年2月20日訪查資料略以，兩人自101年後即分居無共同居住，依上開查復內容，無法瞭解渠等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情形；另案移民署「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系統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依親居留，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因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爰原告自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前推算不滿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事實，爰於114年4月9日以台內戶字第1140011772號函（下稱原處分）復高雄市政府並副知原告略以，礙難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許可原告歸化我國國籍；並檢還原告歸化國籍申請書件等。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依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40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4號判決意旨，國籍法第3條關於外國人歸化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旨在審認申請歸化之外國人與我國是否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而非重在使其能收受行政法律關係上所需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又針對「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定義，外國人持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核發，且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為其居留事由者（外僑居留證核發實務記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此等依上述目的暫在我國居留之外國人，並不足認有在我國以久住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之客觀事實，即不符合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住所」之意涵。換言之，國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謂「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自始即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持有上列事由之外僑居留證，方符合國籍法第3條第1項關於「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的規範意旨，而得為執法機關所適用。簡言之，原告申請歸化國籍遭駁回之關鍵判斷乃因原告申請歸化國籍當下持有之外僑居留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倘原告持有依親居留之外僑居留證，即代表與我國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符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即應同意原告歸化國籍之申請。
二、被告固然應對原告婚姻真實性採實質審查，惟被告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意旨，片面認定分居中的夫妻即可合理懷疑無共營婚姻生活意願。且婚姻關係存續與否的認定不應因國籍、身份、時間點（已歸化與否）等而不同，故被告未通觀全部事實證據所作出此處分決定，等同限制所有合法卻處於分居狀況下夫妻之婚姻、居住、人身自由及工作權，已嚴重侵犯人權。上開裁定乃基於上訴人「共營婚姻生活目的」具體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婚姻真實性，而駁回上訴人請求；反觀原告與其情況並不相同，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民事判決）中，法院依歷次訴訟調查事實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為證人，已判定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與許君共營婚姻生活，同住時間超過10年，足以證明各級法院已依相關事實審認原告並非虛偽結婚。戶籍資料登記原告為許君之配偶，亦經法院審認渠等婚姻屬真實，除符合形式要件外也具備實質要件，也具備實質要件，原處分已逾越各級法院司法權。
三、被告認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見解，夫妻因變故而選擇分居並不影響原始永久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意願，但被告卻又認定112年原告恢復婚姻關係後即應恢復同居，然許君被判重婚及原告被撤銷婚姻固然是造成婚姻雙方婚姻生活模式改變的重要原因，因000年發生此意外變故，原告不得已因工作需求自104年9月選擇分居，並與胞妹同住，但原告夫妻雙方選擇分居仍有其他多方考量，如許君原經營修車廠倒閉、雙方共同撫養許君前任的女兒相繼成年等，而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即是為維繫生活工作上的需求，而這些歷史事實，並不因原告恢復原來就應自始存在的婚姻關係而能有所彌補，原告夫妻的婚姻生活模式改變，是許多正常家庭經過10多年同居婚姻生活後常發生之情事並不違常；又被告錯誤見解，共同經營家庭生活，並非就是必須同居不能分居，否則便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所稱「意外情事並不會改變雙方『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目的』之歷史事實」，故原告亦無繼續或持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的意願之爭點，因原告夫妻雙方從未改變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被告此論點等同變向要求原告夫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現在工作而遷就另一方同居，已達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亦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
四、被告稱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述，即意指其婚姻真實性應詳加審查是否為假結婚，惟被告除錯誤見解擴大認定當事人必須永久同居，原行政處分亦違反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國人配偶申請歸化之立法精神，國人配偶申請歸化較其他外國人寬鬆之條件，僅為無須提供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意指外國人配偶與國人共營婚姻生活有利家庭生活保障生活無虞，惟綜觀原告婚姻生活經10餘年同居生活，後因工作等因素選擇分居，原告夫妻雙方分居後亦經多年分屬兩地工作，此情正足以證明原告夫妻雙方目前生活模式生活保障無虞，然被告卻未將此關鍵事實納入行政處分參據，原處分實為違背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立法本意。
五、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下稱竹南戶所）於105年依據原告之配偶重婚刑事判決撤銷原告自始婚姻關係，此行政處分原就是錯誤的行政處分，重婚罪成立的條件為雙方婚姻形式要件達成即觸犯刑法重婚罪，故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1款仍有重婚為訴請離婚事由之規定，對此重婚罪應指具備婚姻之形式即成立，至於效力如何在所不問，否則在重婚為當然無效下，則此項將無適用可能；故婚姻關係是否存在仍需司法機關判定其前或後婚姻雙方實質要件上是否成立，竹南戶所撤銷原告婚姻關係之處分是自始錯誤之行政處分，進而移民署105年9月6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以原告「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居留事由，其後經歷數次申請延期居留並經審核許可延期至114年9月6日均為錯誤之行政處分。
六、原告依系爭民事判決，已恢復原告與國人配偶君之戶籍登記，可證原告婚姻關係自始存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及第128條第1項規定，應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114年9月6日之居留原因為合法依親居留。又無論原告在105年10月31日或114年1月10日時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均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七、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法令適用不當，且逾越司法機關判決決定、違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及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所以原告請求對於114年1月10日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等語。
八、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國籍，應以婚姻實質存續、共營婚姻家庭生活為前提，依高雄市專勤隊訪查紀錄，原告與國人配偶許君自101年長期分居無共同居住，且未見渠等有經常往來互動紀錄，難認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之意：
（一）國籍之賦予，係國家主權之行使，各國對於婚姻移民大多設移民官以審酌其婚姻之真實性。因跨國婚姻不僅係雙方之結合，尚涉及移民問題，論斷婚姻之真實性，係屬不可忽視之議題。原告欲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自宜檢附其婚姻屬實之證明文件，俾供行政機關審酌，行政機關認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予以調查。
（二）查國籍法第4條係屬特殊條件之歸化，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規定申請歸化，係為便利其歸化我國，並與國人終生共同生活。故在國籍賦予上，被告對於婚姻真實性係採實質審查，並對其婚姻真實性之認定，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確信程度，尚非僅審究其形式，戶籍資料雖登記原告為許男之配偶，仍不得遽以認定渠等婚姻即屬真實。
（三）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
（四）另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惟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本件原告係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然觀其於庭上所提佐證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難以確認原告申請歸化時，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故被告否准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歸化國籍之申請並無違誤。
二、原告歸化申請案，因不符國籍法「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之要件，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一）按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歸化；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指以當事人有久住於我國之意思；第5條第2項第4款明定，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二）查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因原告曾在臺未獲核准歸化我國國籍，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前開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是以，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三）另有關原告之居留事由，移民署係以申請人「申請時」資格條件是否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進行審核，對於取得外僑居留證之申請人，如因居留原因變更或消失，而有繼續在我國居留之必要，並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於居留效期屆滿前，向該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許可者，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證並重新核定其效期。是以，移民署歷年受理原告分別以「依親國人配偶」及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事由所申請之外僑居留證，均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審查及核發，洵無違誤。
（四）查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14年1月10日歸化國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22至123頁）、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書函及函附114年2月16日查察紀錄表、照片（見本院卷第136至140頁）、高雄市政府114年3月13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見本院卷第121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19至12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48至56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並無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二、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是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得否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1項第4款。」
（三）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申請人以下列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四、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二、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一）被告雖主張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於原告申請歸化時，難以確認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云云。
（二）惟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該案被告許君主張「原告（楊氏紅娘）確實是我老婆，自從辦理結婚登記，原告（楊氏紅娘）有履行夫妻義務，也幫忙照顧我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我們一起生活很多年，直到戶政發函事務所要求我們撤銷結婚登記，之後才分居。我以前開修車廠，訴外人劉靝英是我雇用之會計，因他父親生病，劉靝英請我幫忙辦一桌讓他父親開心，當初我和劉靝英沒有結婚意思，我們只是同事關係，沒有同住過，也沒有夫妻之實」（見該判決事實欄二），核與證人許菀庭於112年11月30日於該案件到庭證稱「我是被告第一段婚姻之子女，我們自幼與兩造同住，同住時間超過10年，原告從小照顧我們長大，只知原告是我繼母，原告才是被告之配偶，祖母也認定原告才是媳婦，我不認識劉靝英，不知劉靝英有無與被告結婚」等語相符，參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訊據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不否認於上開時地結婚後，委請被告劉靝瑛代為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劉靝瑛亦不否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惟皆否認有任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重婚之犯行，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辯稱：伊係出於真意結婚，婚後亦同居一處，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婚等語，被告劉靝瑛則辯稱：被告許聖明告知伊被告楊氏紅娘是來替伊賣檳榔，辦理結婚登記只是表面上登記等語。經查：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等情，業經被告劉靝瑛陳述甚詳，證人即被告許聖明之父亦到庭證稱：被告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等語，而被告劉靝瑛又陳稱：伊覺得被設計，當初被告許聖明說假結婚是騙伊的，所以後來伊要趕被告楊氏紅娘走等語，堪認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出於結婚真意，而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被告劉靝瑛雖係在認為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假結婚之情況下，替其辦理結婚登記，然實際上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非為虛偽結婚，則被告劉靝瑛替其等辦理結婚登記，自亦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有間。至於被告楊氏紅娘、劉靝瑛所涉重婚罪之部分，因被告許聖明已陳稱：沒有告訴過被告楊氏紅娘曾與被告劉靝瑛舉辦過結婚儀式等語，且被告許聖明、劉靝瑛確實未辦理結婚登記，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甚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認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而因重婚罪屬己手犯(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被告劉靝瑛雖代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為結婚登記，因其非屬自己重婚，故仍無法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3人有為報告意旨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不起訴處分。」，可知訴外人劉靝英在刑事偵查中坦承對於原告與許君長期共同生活知之甚詳，許君之父許清水刑事偵查中亦到庭證述原告係伊媳婦，且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衡諸證人許菀庭為00年0月0日出生，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或劉靝英與許君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已年滿0歲，倘若劉靝英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殊無可能證人許菀庭自幼僅與原告同居生活，僅由原告撫養照顧，成長過程未曾知悉劉靝英為何人，且未曾見過劉靝英與許君同居生活。而劉靝英未曾與許君同居生活，且明知原告與許君有結婚真意，仍協助原告與許君辦理結婚登記，又明知原告與許君長年同居生活，仍毫無異議，足見劉靝英與許君並無結婚真意。易言之，許君與訴外人劉靝英欠缺結婚之真意，毫無夫妻共同生活之實，縱然雙方曾辦理公開結婚儀式，僅具結婚之形式要件，仍欠缺結婚之實質要件，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得謂許君與劉靝英之婚姻有效。是以，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又經本院再度傳喚證人許菀庭具結證稱「（問：請提示今日庭呈照片，照片內容有無作假？從妳幼年到成年，我是如何照顧妳？）照片都是從小到大的回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都有聯絡。（問：原告現在沒有住在你家？）她搬到南部跟阿姨住。因為我嫁人了，有空的時候原告會上來爸爸這邊，就是回家，或我下去找她，我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問：她回來爸爸這裡的頻率是多久一次？）基本上節日、生日都會回來。（問：過農曆年時她有無回來團聚？）沒有，因為那時候工作忙。（問：妳從小跟她相處的情形，請敘述。）爸爸工作上很忙，以前上下課是媽媽接送，有什麼狀況都是媽媽處理，生病也是媽媽接我回家，假日爸爸可能皆推拿生意，都是媽媽在家顧我。（問：這是妳幾歲的記憶？大約是民國幾年？）國小到國中，高中媽媽下去工作。（問：妳上述原告跟妳相處的時間，從妳幾歲開始？）幼稚園去機場開始接她，就知道這個媽媽是來照顧我的。（問：幼稚園是幾歲？）我不記得我多大，但我記得我有去機場接她。（問：請算出大概是民國幾年。提示照片第9頁右上方予證人許菀庭，這一張是107年的，107年已經很後面了）我們以前很窮連飯都沒得吃，所以以前沒有手機。（問：所以妳的記憶是哪一年開始發生的？101年7月10日妳的父親被判了重婚罪，妳剛才講的事情勢在這個判決之前或之後。）101年時我已經國中了，我講的事情是我讀書時候的事。（問：101年時妳國中是幾年級？）○○。（問：所以是妳父親被判重婚罪至少6年前，妳就已經跟原告生活在一起？）是。（問：一直到她跟妳們相處的經驗是持續到現在嗎？中間有無間斷？）間斷就是她離開去南部幫阿姨做生意，去工作。（問：只是暫時去工作？節日或過年還是會回來？）那時候她很忙，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空她就會回來。（問：妳有無跟她相處深刻的回憶？）我剛才說過，就是我生病時都是媽媽來接我回家，暑假時也都是媽媽在家，媽媽上夜班，暑假我跟姐姐會太吵吵到媽媽。（問：照片第9頁中，107年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阿姨的小孩。（問：照片第2頁中，103年的照片是妳在小學時拍的嗎？）對，這是我國小跟我國小同學。（問：妳剛才說妳父親被判重婚罪時是國中生了？）我是在國中時才聽說我父親被判重婚罪。（問：請問妳父母聯絡，是透過妳接洽？還是你父母約好時間？）我們約在外面吃飯，他們自己也會約。（問：112年之後到114年，你們三個人一起大約見面了幾次？）次數不確定。（問：爸爸現在的工作是什麼？）修鞋還有推拿。（問：媽媽上來的時候，就是當天來回沒有住在家裡？）我嫁人後爸爸換了比較小間的房子，媽媽上來有時候會帶阿姨的小孩上來，小房間睡不下，就會一起去外面的旅館住。（問：這兩年很常發生這樣的事？）媽媽很少一個人上來，都會帶著阿姨的小孩上來。（問：住外面的次數有無印象？））沒有印象。（問：如果出去都是大家一起，爸爸媽媽自己會約好時間，再跟妳們約時間？）爸爸會跟我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要一起吃飯。」、「這個我有印象，因為有一個月錢比較少，每個月匯款9500元，爸爸說為什麼這個月只有1萬元，叫媽媽再匯錢到媽媽家。（問：幾歲時候的事？請再敘述。是妳嫁人以後的事嗎？）不是我嫁人以後的事，是我小的時候的事，不記得是國小孩是國中。（問：原告寄錢給誰？）寄錢給阿媽家還是銀行我不知道，我聽我爸爸問原告，為什麼這次寄的錢比較少，為什麼只有一萬元，叫媽媽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再匯錢給阿媽家。（問：妳知道匯錢的原因嗎？）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做生意失敗，阿媽家有欠銀行錢，大概聽到這樣子。」，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並扶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許佩慈至成年，原告與許君確有長期共同生活之事實，原告雖遠去南部工作，但仍不定時回家探視許君，並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助清償欠款，難認無共同生活之事實，是原告申請歸化時，可認定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已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不得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一）被告雖主張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之意旨不符，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且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云云。
（二）惟查：
　  １、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僅係行政認定，並無絕對效力，若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前揭期間原告確有「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例如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仍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
　　２、本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已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其判決理由稱【本件被告（許聖明）雖同意原告之請求，然揆諸上開說明，既不生認諾、不爭執之效力，即不得僅本於其認諾不爭執事實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我國民法上婚姻能否有效成立，除須符合形式要件外，尚應符合實質要件，而實質要件是指雙方應具備成立夫妻關係真意而共同生活之主觀要件，當事人雙方如欠缺婚姻意思，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能認為是有效之婚姻，……被告與訴外人劉靝英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因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不具備結婚之實質要件，並未發生合法之結婚效力，是以，兩造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自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之婚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該判決並非僅因許君之認諾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且依證人許菀庭之證詞、訴外人劉靝瑛在刑事偵查中承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許君、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許君之父許清水亦在刑事偵查中證稱「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許君、劉靝瑛並無結婚真意且未辦理結婚登記，許君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許君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證原告並不知許君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及原告幫忙照顧許君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多年，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原告至南部工作仍還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忙還債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已如前述，是原告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已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原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３、按「本件上訴人所提起者……，性質上為課予義務之訴，並為附屬性質之請求撤銷原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聲明。此種訴訟類型在保障人民主觀之公法上請求權，法院原則上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行政機關核給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827號判決參照），本院即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經查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已如前述，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是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其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確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即應予准許，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之居留，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且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原處分予以否准，非無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亦有未洽，均應予以撤銷，原告訴請判決「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有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221號

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氏紅娘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潘靜微              

            賴怡涵              

上列當事人間國籍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0

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

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

    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

    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

    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

    分併同受理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

    依親居留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

    院卷第11至12頁）。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1日本

    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

    ，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見本院卷第279至280頁）。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內容尚

    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

    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本院

    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原國籍越南，與國人許聖明（下稱許君）於民國（下同

    ）93年8月12日在越南結婚，93年8月26日返台辦理結婚登記

    ，原告99年3月15日放棄越南國籍，許君於101年7月10日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62號刑事簡易判決重婚

    罪確定【因許君前於93年3月4日與訴外人劉靝英(103年1月1

    4日死亡)結婚在前】，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於105年8月

    10日函原告辦理撤銷結婚登記，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

    原告居留事由為「其他」。

二、嗣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

    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

    婚姻關係存在」，原告於114年1月10日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經高雄市政府於114年

    3月13日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請被告核辦。被

    告以依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

    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移署南高勤字第11

    48128422號書函（下稱114年2月21日書函）附114年2月20日

    訪查資料略以，兩人自101年後即分居無共同居住，依上開

    查復內容，無法瞭解渠等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情形；另案移

    民署「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系統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

    ，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依親居留，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

    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因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

    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

    符，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爰原告自114

    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前推算不滿3年連續合法居留

    之事實，爰於114年4月9日以台內戶字第1140011772號函（

    下稱原處分）復高雄市政府並副知原告略以，礙難依國籍法

    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許可原告歸化我國國籍；並檢還原告

    歸化國籍申請書件等。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11

    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

    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依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40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

    74號判決意旨，國籍法第3條關於外國人歸化須在我國領域

    有住所之要求，旨在審認申請歸化之外國人與我國是否實質

    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而非重在使其能收受行政法律關係上

    所需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又針對「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定

    義，外國人持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核發，

    且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為其居留事由者（外僑居留證核發實務記載為「其他－回復

    國籍中」），此等依上述目的暫在我國居留之外國人，並不

    足認有在我國以久住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之客觀事實，即不

    符合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住所」之意涵。

    換言之，國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謂「持有有效之外僑

    居留證」，自始即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持有上列事由

    之外僑居留證，方符合國籍法第3條第1項關於「現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有住所」的規範意旨，而得為執法機關所適用。簡

    言之，原告申請歸化國籍遭駁回之關鍵判斷乃因原告申請歸

    化國籍當下持有之外僑居留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倘

    原告持有依親居留之外僑居留證，即代表與我國實質具有內

    在之連繫因素，符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即應同意原

    告歸化國籍之申請。

二、被告固然應對原告婚姻真實性採實質審查，惟被告誤解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意旨，片面認定分居中的

    夫妻即可合理懷疑無共營婚姻生活意願。且婚姻關係存續與

    否的認定不應因國籍、身份、時間點（已歸化與否）等而不

    同，故被告未通觀全部事實證據所作出此處分決定，等同限

    制所有合法卻處於分居狀況下夫妻之婚姻、居住、人身自由

    及工作權，已嚴重侵犯人權。上開裁定乃基於上訴人「共營

    婚姻生活目的」具體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婚姻真實性，而

    駁回上訴人請求；反觀原告與其情況並不相同，查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

    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民

    事判決）中，法院依歷次訴訟調查事實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

    生子女許菀庭為證人，已判定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

    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與許君共營婚姻生活，同住時間超

    過10年，足以證明各級法院已依相關事實審認原告並非虛偽

    結婚。戶籍資料登記原告為許君之配偶，亦經法院審認渠等

    婚姻屬真實，除符合形式要件外也具備實質要件，也具備實

    質要件，原處分已逾越各級法院司法權。

三、被告認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見解，夫妻

    因變故而選擇分居並不影響原始永久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意

    願，但被告卻又認定112年原告恢復婚姻關係後即應恢復同

    居，然許君被判重婚及原告被撤銷婚姻固然是造成婚姻雙方

    婚姻生活模式改變的重要原因，因000年發生此意外變故，

    原告不得已因工作需求自104年9月選擇分居，並與胞妹同住

    ，但原告夫妻雙方選擇分居仍有其他多方考量，如許君原經

    營修車廠倒閉、雙方共同撫養許君前任的女兒相繼成年等，

    而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即是為維繫生活工作上的需求，而這些

    歷史事實，並不因原告恢復原來就應自始存在的婚姻關係而

    能有所彌補，原告夫妻的婚姻生活模式改變，是許多正常家

    庭經過10多年同居婚姻生活後常發生之情事並不違常；又被

    告錯誤見解，共同經營家庭生活，並非就是必須同居不能分

    居，否則便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所稱「

    意外情事並不會改變雙方『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目的』之歷史

    事實」，故原告亦無繼續或持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的意願之

    爭點，因原告夫妻雙方從未改變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

    ；而被告此論點等同變向要求原告夫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

    現在工作而遷就另一方同居，已達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

    居住自由，亦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

四、被告稱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

    般外國人寬鬆之述，即意指其婚姻真實性應詳加審查是否為

    假結婚，惟被告除錯誤見解擴大認定當事人必須永久同居，

    原行政處分亦違反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國人配偶申請歸

    化之立法精神，國人配偶申請歸化較其他外國人寬鬆之條件

    ，僅為無須提供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意指外國

    人配偶與國人共營婚姻生活有利家庭生活保障生活無虞，惟

    綜觀原告婚姻生活經10餘年同居生活，後因工作等因素選擇

    分居，原告夫妻雙方分居後亦經多年分屬兩地工作，此情正

    足以證明原告夫妻雙方目前生活模式生活保障無虞，然被告

    卻未將此關鍵事實納入行政處分參據，原處分實為違背國籍

    法第4條第1款第1項立法本意。

五、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下稱竹南戶所）於105年依據原

    告之配偶重婚刑事判決撤銷原告自始婚姻關係，此行政處分

    原就是錯誤的行政處分，重婚罪成立的條件為雙方婚姻形式

    要件達成即觸犯刑法重婚罪，故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1款仍

    有重婚為訴請離婚事由之規定，對此重婚罪應指具備婚姻之

    形式即成立，至於效力如何在所不問，否則在重婚為當然無

    效下，則此項將無適用可能；故婚姻關係是否存在仍需司法

    機關判定其前或後婚姻雙方實質要件上是否成立，竹南戶所

    撤銷原告婚姻關係之處分是自始錯誤之行政處分，進而移民

    署105年9月6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核以原告「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居留事由，

    其後經歷數次申請延期居留並經審核許可延期至114年9月6

    日均為錯誤之行政處分。

六、原告依系爭民事判決，已恢復原告與國人配偶君之戶籍登記

    ，可證原告婚姻關係自始存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

    項「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及第128條第1項規定，

    應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114年9月6日之居留原因為合法依

    親居留。又無論原告在105年10月31日或114年1月10日時歸

    化我國國籍之申請，均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七、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法令適用不當，且逾越司法機關判

    決決定、違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及違反入出國

    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所以原告請求對於114年1月10

    日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等語。

八、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

      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國籍，應以婚姻實質存續、共

    營婚姻家庭生活為前提，依高雄市專勤隊訪查紀錄，原告與

    國人配偶許君自101年長期分居無共同居住，且未見渠等有

    經常往來互動紀錄，難認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之意：

（一）國籍之賦予，係國家主權之行使，各國對於婚姻移民大多

      設移民官以審酌其婚姻之真實性。因跨國婚姻不僅係雙方

      之結合，尚涉及移民問題，論斷婚姻之真實性，係屬不可

      忽視之議題。原告欲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取得我國

      國籍，自宜檢附其婚姻屬實之證明文件，俾供行政機關審

      酌，行政機關認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行政程序法

      之相關規定，予以調查。

（二）查國籍法第4條係屬特殊條件之歸化，國人之配偶得在居

      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規定申

      請歸化，係為便利其歸化我國，並與國人終生共同生活。

      故在國籍賦予上，被告對於婚姻真實性係採實質審查，並

      對其婚姻真實性之認定，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確信程度

      ，尚非僅審究其形式，戶籍資料雖登記原告為許男之配偶

      ，仍不得遽以認定渠等婚姻即屬真實。

（三）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

      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

      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

      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

      。

（四）另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

      或出遊照片，惟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

      照片，本件原告係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然

      觀其於庭上所提佐證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

      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

      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

      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難以確認原告申請歸化時，渠

      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故被

      告否准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歸化國籍之申請並無違誤。

二、原告歸化申請案，因不符國籍法「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

    以上」之要件，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一）按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

      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歸化

      ；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

      所，指以當事人有久住於我國之意思；第5條第2項第4款

      明定，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二）查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

      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

      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

      」，係因原告曾在臺未獲核准歸化我國國籍，申請回復越

      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前開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

      住於我國意旨不符，是以，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

      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三）另有關原告之居留事由，移民署係以申請人「申請時」資

      格條件是否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進行審核，

      對於取得外僑居留證之申請人，如因居留原因變更或消失

      ，而有繼續在我國居留之必要，並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

      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於居留效期屆滿前，向該

      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許可者，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證

      並重新核定其效期。是以，移民署歷年受理原告分別以「

      依親國人配偶」及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等事由所申請之外僑居留證，均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

      居留規定審查及核發，洵無違誤。

（四）查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

      ，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

      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

      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14年1月10日歸化

    國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22至123頁）、高雄市專勤隊114

    年2月21日書函及函附114年2月16日查察紀錄表、照片（見

    本院卷第136至140頁）、高雄市政府114年3月13日高市府民

    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見本院卷第121頁）、原處分（本

    院卷第119至12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48至56頁）等本

    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並無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二、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是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

    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得否主

    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

    居留期間」之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

      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

      均有行為能力。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之刑事案件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

      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

      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

      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

      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

      1項第4款。」

（三）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申請人以下列

      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

      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四、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

      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

      得我國國籍。」

二、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一）被告雖主張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

      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

      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

      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

      生活之意願；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

      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

      遊或生活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

      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

      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

      作為佐證，被告於原告申請歸化時，難以確認渠與許君之

      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云云。

（二）惟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

      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

      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該案被告許君主張「原告（

      楊氏紅娘）確實是我老婆，自從辦理結婚登記，原告（楊

      氏紅娘）有履行夫妻義務，也幫忙照顧我第一段婚姻子女

      許菀庭、許佩慈，我們一起生活很多年，直到戶政發函事

      務所要求我們撤銷結婚登記，之後才分居。我以前開修車

      廠，訴外人劉靝英是我雇用之會計，因他父親生病，劉靝

      英請我幫忙辦一桌讓他父親開心，當初我和劉靝英沒有結

      婚意思，我們只是同事關係，沒有同住過，也沒有夫妻之

      實」（見該判決事實欄二），核與證人許菀庭於112年11

      月30日於該案件到庭證稱「我是被告第一段婚姻之子女，

      我們自幼與兩造同住，同住時間超過10年，原告從小照顧

      我們長大，只知原告是我繼母，原告才是被告之配偶，祖

      母也認定原告才是媳婦，我不認識劉靝英，不知劉靝英有

      無與被告結婚」等語相符，參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0

      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訊據被告許聖明

      、楊氏紅娘皆不否認於上開時地結婚後，委請被告劉靝瑛

      代為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劉靝瑛亦不否認與被告許聖明結

      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惟

      皆否認有任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重婚之犯行，被告許聖

      明、楊氏紅娘皆辯稱：伊係出於真意結婚，婚後亦同居一

      處，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婚等語，被告劉靝

      瑛則辯稱：被告許聖明告知伊被告楊氏紅娘是來替伊賣檳

      榔，辦理結婚登記只是表面上登記等語。經查：被告許聖

      明、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

      等情，業經被告劉靝瑛陳述甚詳，證人即被告許聖明之父

      亦到庭證稱：被告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等語，而被告劉靝

      瑛又陳稱：伊覺得被設計，當初被告許聖明說假結婚是騙

      伊的，所以後來伊要趕被告楊氏紅娘走等語，堪認被告許

      聖明、楊氏紅娘係出於結婚真意，而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之犯意；被告劉靝瑛雖係在認為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

      假結婚之情況下，替其辦理結婚登記，然實際上被告許聖

      明、楊氏紅娘非為虛偽結婚，則被告劉靝瑛替其等辦理結

      婚登記，自亦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有間。至於被

      告楊氏紅娘、劉靝瑛所涉重婚罪之部分，因被告許聖明已

      陳稱：沒有告訴過被告楊氏紅娘曾與被告劉靝瑛舉辦過結

      婚儀式等語，且被告許聖明、劉靝瑛確實未辦理結婚登記

      ，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甚且出具單

      身證明書，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

      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認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

      被告許聖明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而因重婚罪屬己手犯

      (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被告

      劉靝瑛雖代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為結婚登記，因其非屬

      自己重婚，故仍無法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

      足證被告3人有為報告意旨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

      意旨，自應為不起訴處分。」，可知訴外人劉靝英在刑事

      偵查中坦承對於原告與許君長期共同生活知之甚詳，許君

      之父許清水刑事偵查中亦到庭證述原告係伊媳婦，且證人

      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衡諸證人許菀

      庭為00年0月0日出生，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

      ，或劉靝英與許君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已年滿

      0歲，倘若劉靝英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殊無可能證人許

      菀庭自幼僅與原告同居生活，僅由原告撫養照顧，成長過

      程未曾知悉劉靝英為何人，且未曾見過劉靝英與許君同居

      生活。而劉靝英未曾與許君同居生活，且明知原告與許君

      有結婚真意，仍協助原告與許君辦理結婚登記，又明知原

      告與許君長年同居生活，仍毫無異議，足見劉靝英與許君

      並無結婚真意。易言之，許君與訴外人劉靝英欠缺結婚之

      真意，毫無夫妻共同生活之實，縱然雙方曾辦理公開結婚

      儀式，僅具結婚之形式要件，仍欠缺結婚之實質要件，縱

      有結婚之形式，仍不得謂許君與劉靝英之婚姻有效。是以

      ，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不得視為重婚而無

      效。又經本院再度傳喚證人許菀庭具結證稱「（問：請提

      示今日庭呈照片，照片內容有無作假？從妳幼年到成年，

      我是如何照顧妳？）照片都是從小到大的回憶，我們從以

      前到現在都有聯絡。（問：原告現在沒有住在你家？）她

      搬到南部跟阿姨住。因為我嫁人了，有空的時候原告會上

      來爸爸這邊，就是回家，或我下去找她，我們會一起出去

      吃飯。（問：她回來爸爸這裡的頻率是多久一次？）基本

      上節日、生日都會回來。（問：過農曆年時她有無回來團

      聚？）沒有，因為那時候工作忙。（問：妳從小跟她相處

      的情形，請敘述。）爸爸工作上很忙，以前上下課是媽媽

      接送，有什麼狀況都是媽媽處理，生病也是媽媽接我回家

      ，假日爸爸可能皆推拿生意，都是媽媽在家顧我。（問：

      這是妳幾歲的記憶？大約是民國幾年？）國小到國中，高

      中媽媽下去工作。（問：妳上述原告跟妳相處的時間，從

      妳幾歲開始？）幼稚園去機場開始接她，就知道這個媽媽

      是來照顧我的。（問：幼稚園是幾歲？）我不記得我多大

      ，但我記得我有去機場接她。（問：請算出大概是民國幾

      年。提示照片第9頁右上方予證人許菀庭，這一張是107年

      的，107年已經很後面了）我們以前很窮連飯都沒得吃，

      所以以前沒有手機。（問：所以妳的記憶是哪一年開始發

      生的？101年7月10日妳的父親被判了重婚罪，妳剛才講的

      事情勢在這個判決之前或之後。）101年時我已經國中了

      ，我講的事情是我讀書時候的事。（問：101年時妳國中

      是幾年級？）○○。（問：所以是妳父親被判重婚罪至少6

      年前，妳就已經跟原告生活在一起？）是。（問：一直到

      她跟妳們相處的經驗是持續到現在嗎？中間有無間斷？）

      間斷就是她離開去南部幫阿姨做生意，去工作。（問：只

      是暫時去工作？節日或過年還是會回來？）那時候她很忙

      ，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空她就會回來。（問：妳有無跟

      她相處深刻的回憶？）我剛才說過，就是我生病時都是媽

      媽來接我回家，暑假時也都是媽媽在家，媽媽上夜班，暑

      假我跟姐姐會太吵吵到媽媽。（問：照片第9頁中，107年

      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阿姨的小孩。（問：照片第

      2頁中，103年的照片是妳在小學時拍的嗎？）對，這是我

      國小跟我國小同學。（問：妳剛才說妳父親被判重婚罪時

      是國中生了？）我是在國中時才聽說我父親被判重婚罪。

      （問：請問妳父母聯絡，是透過妳接洽？還是你父母約好

      時間？）我們約在外面吃飯，他們自己也會約。（問：11

      2年之後到114年，你們三個人一起大約見面了幾次？）次

      數不確定。（問：爸爸現在的工作是什麼？）修鞋還有推

      拿。（問：媽媽上來的時候，就是當天來回沒有住在家裡

      ？）我嫁人後爸爸換了比較小間的房子，媽媽上來有時候

      會帶阿姨的小孩上來，小房間睡不下，就會一起去外面的

      旅館住。（問：這兩年很常發生這樣的事？）媽媽很少一

      個人上來，都會帶著阿姨的小孩上來。（問：住外面的次

      數有無印象？））沒有印象。（問：如果出去都是大家一

      起，爸爸媽媽自己會約好時間，再跟妳們約時間？）爸爸

      會跟我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要一起吃飯。」、「這個我有

      印象，因為有一個月錢比較少，每個月匯款9500元，爸爸

      說為什麼這個月只有1萬元，叫媽媽再匯錢到媽媽家。（

      問：幾歲時候的事？請再敘述。是妳嫁人以後的事嗎？）

      不是我嫁人以後的事，是我小的時候的事，不記得是國小

      孩是國中。（問：原告寄錢給誰？）寄錢給阿媽家還是銀

      行我不知道，我聽我爸爸問原告，為什麼這次寄的錢比較

      少，為什麼只有一萬元，叫媽媽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再匯錢

      給阿媽家。（問：妳知道匯錢的原因嗎？）不知道，只知

      道爸爸做生意失敗，阿媽家有欠銀行錢，大概聽到這樣子

      。」，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

      行夫妻義務，並扶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許

      佩慈至成年，原告與許君確有長期共同生活之事實，原告

      雖遠去南部工作，但仍不定時回家探視許君，並寄錢給許

      君母親，幫助清償欠款，難認無共同生活之事實，是原告

      申請歸化時，可認定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

      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已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不得主張

    「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

    留期間」之計算：

（一）被告雖主張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

      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

      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

      由「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

      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之意旨不符，其於

      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

      期間之計算。且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

      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

      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

      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云云。

（二）惟查：

　  １、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

        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

        籍之居留期間），但僅係行政認定，並無絕對效力，若

        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前揭期間原告確有「以久住之

        意思居住於我國」（例如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

        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仍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

        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

        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

        項第4款規定。

　　２、本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

        已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

        關係存在」在案，其判決理由稱【本件被告（許聖明）

        雖同意原告之請求，然揆諸上開說明，既不生認諾、不

        爭執之效力，即不得僅本於其認諾不爭執事實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我國民法上婚姻能否有效成立，除須符合

        形式要件外，尚應符合實質要件，而實質要件是指雙方

        應具備成立夫妻關係真意而共同生活之主觀要件，當事

        人雙方如欠缺婚姻意思，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能認為

        是有效之婚姻，……被告與訴外人劉靝英於93年3月4日辦

        理結婚儀式時，因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不具備結婚之

        實質要件，並未發生合法之結婚效力，是以，兩造於93

        年8月12日結婚時，自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從而，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之婚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該判

        決並非僅因許君之認諾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且依證人許

        菀庭之證詞、訴外人劉靝瑛在刑事偵查中承認「與被告

        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

        婚登記，許君、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

        發生過性關係」，許君之父許清水亦在刑事偵查中證稱

        「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許君、劉靝瑛並無結婚真意

        且未辦理結婚登記，許君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

        ，許君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

        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證原

        告並不知許君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及原告幫忙照顧

        許君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多年，證人許菀庭

        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原告至南部工作仍

        還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忙還債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

        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已如前

        述，是原告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

        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

        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已有其他確實證據

        ，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

        原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前揭期間即應計

        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

        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

        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被告主張尚不足

        採。

    ３、按「本件上訴人所提起者……，性質上為課予義務之訴，

        並為附屬性質之請求撤銷原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聲明

        。此種訴訟類型在保障人民主觀之公法上請求權，法院

        原則上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

        判斷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行政機關核給特定內容之行政處

        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度上字第827號判決參照），本院即應以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課予訴訟聲明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

        ，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

        求權。經查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已可證明

        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已如前述，前

        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

        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

        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是

        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

        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

        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其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

        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

        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確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即應

        予准許，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原告自105

    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之居留，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

    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且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

    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原處分予

    以否准，非無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亦有未

    洽，均應予以撤銷，原告訴請判決「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

    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有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221號
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氏紅娘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潘靜微              
            賴怡涵              
上列當事人間國籍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併同受理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依親居留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1至12頁）。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279至280頁）。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內容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原國籍越南，與國人許聖明（下稱許君）於民國（下同）93年8月12日在越南結婚，93年8月26日返台辦理結婚登記，原告99年3月15日放棄越南國籍，許君於101年7月10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62號刑事簡易判決重婚罪確定【因許君前於93年3月4日與訴外人劉靝英(103年1月14日死亡)結婚在前】，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於105年8月10日函原告辦理撤銷結婚登記，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原告居留事由為「其他」。
二、嗣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原告於114年1月10日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經高雄市政府於114年3月13日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請被告核辦。被告以依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移署南高勤字第1148128422號書函（下稱114年2月21日書函）附114年2月20日訪查資料略以，兩人自101年後即分居無共同居住，依上開查復內容，無法瞭解渠等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情形；另案移民署「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系統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依親居留，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因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爰原告自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前推算不滿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事實，爰於114年4月9日以台內戶字第1140011772號函（下稱原處分）復高雄市政府並副知原告略以，礙難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許可原告歸化我國國籍；並檢還原告歸化國籍申請書件等。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依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40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4號判決意旨，國籍法第3條關於外國人歸化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旨在審認申請歸化之外國人與我國是否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而非重在使其能收受行政法律關係上所需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又針對「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定義，外國人持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核發，且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為其居留事由者（外僑居留證核發實務記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此等依上述目的暫在我國居留之外國人，並不足認有在我國以久住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之客觀事實，即不符合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住所」之意涵。換言之，國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謂「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自始即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持有上列事由之外僑居留證，方符合國籍法第3條第1項關於「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的規範意旨，而得為執法機關所適用。簡言之，原告申請歸化國籍遭駁回之關鍵判斷乃因原告申請歸化國籍當下持有之外僑居留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倘原告持有依親居留之外僑居留證，即代表與我國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符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即應同意原告歸化國籍之申請。
二、被告固然應對原告婚姻真實性採實質審查，惟被告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意旨，片面認定分居中的夫妻即可合理懷疑無共營婚姻生活意願。且婚姻關係存續與否的認定不應因國籍、身份、時間點（已歸化與否）等而不同，故被告未通觀全部事實證據所作出此處分決定，等同限制所有合法卻處於分居狀況下夫妻之婚姻、居住、人身自由及工作權，已嚴重侵犯人權。上開裁定乃基於上訴人「共營婚姻生活目的」具體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婚姻真實性，而駁回上訴人請求；反觀原告與其情況並不相同，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民事判決）中，法院依歷次訴訟調查事實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為證人，已判定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與許君共營婚姻生活，同住時間超過10年，足以證明各級法院已依相關事實審認原告並非虛偽結婚。戶籍資料登記原告為許君之配偶，亦經法院審認渠等婚姻屬真實，除符合形式要件外也具備實質要件，也具備實質要件，原處分已逾越各級法院司法權。
三、被告認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見解，夫妻因變故而選擇分居並不影響原始永久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意願，但被告卻又認定112年原告恢復婚姻關係後即應恢復同居，然許君被判重婚及原告被撤銷婚姻固然是造成婚姻雙方婚姻生活模式改變的重要原因，因000年發生此意外變故，原告不得已因工作需求自104年9月選擇分居，並與胞妹同住，但原告夫妻雙方選擇分居仍有其他多方考量，如許君原經營修車廠倒閉、雙方共同撫養許君前任的女兒相繼成年等，而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即是為維繫生活工作上的需求，而這些歷史事實，並不因原告恢復原來就應自始存在的婚姻關係而能有所彌補，原告夫妻的婚姻生活模式改變，是許多正常家庭經過10多年同居婚姻生活後常發生之情事並不違常；又被告錯誤見解，共同經營家庭生活，並非就是必須同居不能分居，否則便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所稱「意外情事並不會改變雙方『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目的』之歷史事實」，故原告亦無繼續或持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的意願之爭點，因原告夫妻雙方從未改變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被告此論點等同變向要求原告夫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現在工作而遷就另一方同居，已達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亦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
四、被告稱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述，即意指其婚姻真實性應詳加審查是否為假結婚，惟被告除錯誤見解擴大認定當事人必須永久同居，原行政處分亦違反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國人配偶申請歸化之立法精神，國人配偶申請歸化較其他外國人寬鬆之條件，僅為無須提供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意指外國人配偶與國人共營婚姻生活有利家庭生活保障生活無虞，惟綜觀原告婚姻生活經10餘年同居生活，後因工作等因素選擇分居，原告夫妻雙方分居後亦經多年分屬兩地工作，此情正足以證明原告夫妻雙方目前生活模式生活保障無虞，然被告卻未將此關鍵事實納入行政處分參據，原處分實為違背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立法本意。
五、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下稱竹南戶所）於105年依據原告之配偶重婚刑事判決撤銷原告自始婚姻關係，此行政處分原就是錯誤的行政處分，重婚罪成立的條件為雙方婚姻形式要件達成即觸犯刑法重婚罪，故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1款仍有重婚為訴請離婚事由之規定，對此重婚罪應指具備婚姻之形式即成立，至於效力如何在所不問，否則在重婚為當然無效下，則此項將無適用可能；故婚姻關係是否存在仍需司法機關判定其前或後婚姻雙方實質要件上是否成立，竹南戶所撤銷原告婚姻關係之處分是自始錯誤之行政處分，進而移民署105年9月6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以原告「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居留事由，其後經歷數次申請延期居留並經審核許可延期至114年9月6日均為錯誤之行政處分。
六、原告依系爭民事判決，已恢復原告與國人配偶君之戶籍登記，可證原告婚姻關係自始存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及第128條第1項規定，應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114年9月6日之居留原因為合法依親居留。又無論原告在105年10月31日或114年1月10日時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均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七、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法令適用不當，且逾越司法機關判決決定、違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及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所以原告請求對於114年1月10日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等語。
八、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國籍，應以婚姻實質存續、共營婚姻家庭生活為前提，依高雄市專勤隊訪查紀錄，原告與國人配偶許君自101年長期分居無共同居住，且未見渠等有經常往來互動紀錄，難認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之意：
（一）國籍之賦予，係國家主權之行使，各國對於婚姻移民大多設移民官以審酌其婚姻之真實性。因跨國婚姻不僅係雙方之結合，尚涉及移民問題，論斷婚姻之真實性，係屬不可忽視之議題。原告欲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自宜檢附其婚姻屬實之證明文件，俾供行政機關審酌，行政機關認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予以調查。
（二）查國籍法第4條係屬特殊條件之歸化，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規定申請歸化，係為便利其歸化我國，並與國人終生共同生活。故在國籍賦予上，被告對於婚姻真實性係採實質審查，並對其婚姻真實性之認定，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確信程度，尚非僅審究其形式，戶籍資料雖登記原告為許男之配偶，仍不得遽以認定渠等婚姻即屬真實。
（三）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
（四）另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惟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本件原告係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然觀其於庭上所提佐證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難以確認原告申請歸化時，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故被告否准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歸化國籍之申請並無違誤。
二、原告歸化申請案，因不符國籍法「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之要件，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一）按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歸化；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指以當事人有久住於我國之意思；第5條第2項第4款明定，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二）查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因原告曾在臺未獲核准歸化我國國籍，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前開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是以，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三）另有關原告之居留事由，移民署係以申請人「申請時」資格條件是否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進行審核，對於取得外僑居留證之申請人，如因居留原因變更或消失，而有繼續在我國居留之必要，並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於居留效期屆滿前，向該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許可者，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證並重新核定其效期。是以，移民署歷年受理原告分別以「依親國人配偶」及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事由所申請之外僑居留證，均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審查及核發，洵無違誤。
（四）查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14年1月10日歸化國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22至123頁）、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書函及函附114年2月16日查察紀錄表、照片（見本院卷第136至140頁）、高雄市政府114年3月13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見本院卷第121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19至12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48至56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並無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二、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是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得否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1項第4款。」
（三）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申請人以下列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四、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二、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一）被告雖主張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於原告申請歸化時，難以確認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云云。
（二）惟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該案被告許君主張「原告（楊氏紅娘）確實是我老婆，自從辦理結婚登記，原告（楊氏紅娘）有履行夫妻義務，也幫忙照顧我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我們一起生活很多年，直到戶政發函事務所要求我們撤銷結婚登記，之後才分居。我以前開修車廠，訴外人劉靝英是我雇用之會計，因他父親生病，劉靝英請我幫忙辦一桌讓他父親開心，當初我和劉靝英沒有結婚意思，我們只是同事關係，沒有同住過，也沒有夫妻之實」（見該判決事實欄二），核與證人許菀庭於112年11月30日於該案件到庭證稱「我是被告第一段婚姻之子女，我們自幼與兩造同住，同住時間超過10年，原告從小照顧我們長大，只知原告是我繼母，原告才是被告之配偶，祖母也認定原告才是媳婦，我不認識劉靝英，不知劉靝英有無與被告結婚」等語相符，參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訊據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不否認於上開時地結婚後，委請被告劉靝瑛代為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劉靝瑛亦不否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惟皆否認有任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重婚之犯行，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辯稱：伊係出於真意結婚，婚後亦同居一處，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婚等語，被告劉靝瑛則辯稱：被告許聖明告知伊被告楊氏紅娘是來替伊賣檳榔，辦理結婚登記只是表面上登記等語。經查：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等情，業經被告劉靝瑛陳述甚詳，證人即被告許聖明之父亦到庭證稱：被告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等語，而被告劉靝瑛又陳稱：伊覺得被設計，當初被告許聖明說假結婚是騙伊的，所以後來伊要趕被告楊氏紅娘走等語，堪認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出於結婚真意，而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被告劉靝瑛雖係在認為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假結婚之情況下，替其辦理結婚登記，然實際上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非為虛偽結婚，則被告劉靝瑛替其等辦理結婚登記，自亦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有間。至於被告楊氏紅娘、劉靝瑛所涉重婚罪之部分，因被告許聖明已陳稱：沒有告訴過被告楊氏紅娘曾與被告劉靝瑛舉辦過結婚儀式等語，且被告許聖明、劉靝瑛確實未辦理結婚登記，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甚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認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而因重婚罪屬己手犯(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被告劉靝瑛雖代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為結婚登記，因其非屬自己重婚，故仍無法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3人有為報告意旨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不起訴處分。」，可知訴外人劉靝英在刑事偵查中坦承對於原告與許君長期共同生活知之甚詳，許君之父許清水刑事偵查中亦到庭證述原告係伊媳婦，且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衡諸證人許菀庭為00年0月0日出生，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或劉靝英與許君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已年滿0歲，倘若劉靝英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殊無可能證人許菀庭自幼僅與原告同居生活，僅由原告撫養照顧，成長過程未曾知悉劉靝英為何人，且未曾見過劉靝英與許君同居生活。而劉靝英未曾與許君同居生活，且明知原告與許君有結婚真意，仍協助原告與許君辦理結婚登記，又明知原告與許君長年同居生活，仍毫無異議，足見劉靝英與許君並無結婚真意。易言之，許君與訴外人劉靝英欠缺結婚之真意，毫無夫妻共同生活之實，縱然雙方曾辦理公開結婚儀式，僅具結婚之形式要件，仍欠缺結婚之實質要件，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得謂許君與劉靝英之婚姻有效。是以，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又經本院再度傳喚證人許菀庭具結證稱「（問：請提示今日庭呈照片，照片內容有無作假？從妳幼年到成年，我是如何照顧妳？）照片都是從小到大的回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都有聯絡。（問：原告現在沒有住在你家？）她搬到南部跟阿姨住。因為我嫁人了，有空的時候原告會上來爸爸這邊，就是回家，或我下去找她，我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問：她回來爸爸這裡的頻率是多久一次？）基本上節日、生日都會回來。（問：過農曆年時她有無回來團聚？）沒有，因為那時候工作忙。（問：妳從小跟她相處的情形，請敘述。）爸爸工作上很忙，以前上下課是媽媽接送，有什麼狀況都是媽媽處理，生病也是媽媽接我回家，假日爸爸可能皆推拿生意，都是媽媽在家顧我。（問：這是妳幾歲的記憶？大約是民國幾年？）國小到國中，高中媽媽下去工作。（問：妳上述原告跟妳相處的時間，從妳幾歲開始？）幼稚園去機場開始接她，就知道這個媽媽是來照顧我的。（問：幼稚園是幾歲？）我不記得我多大，但我記得我有去機場接她。（問：請算出大概是民國幾年。提示照片第9頁右上方予證人許菀庭，這一張是107年的，107年已經很後面了）我們以前很窮連飯都沒得吃，所以以前沒有手機。（問：所以妳的記憶是哪一年開始發生的？101年7月10日妳的父親被判了重婚罪，妳剛才講的事情勢在這個判決之前或之後。）101年時我已經國中了，我講的事情是我讀書時候的事。（問：101年時妳國中是幾年級？）○○。（問：所以是妳父親被判重婚罪至少6年前，妳就已經跟原告生活在一起？）是。（問：一直到她跟妳們相處的經驗是持續到現在嗎？中間有無間斷？）間斷就是她離開去南部幫阿姨做生意，去工作。（問：只是暫時去工作？節日或過年還是會回來？）那時候她很忙，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空她就會回來。（問：妳有無跟她相處深刻的回憶？）我剛才說過，就是我生病時都是媽媽來接我回家，暑假時也都是媽媽在家，媽媽上夜班，暑假我跟姐姐會太吵吵到媽媽。（問：照片第9頁中，107年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阿姨的小孩。（問：照片第2頁中，103年的照片是妳在小學時拍的嗎？）對，這是我國小跟我國小同學。（問：妳剛才說妳父親被判重婚罪時是國中生了？）我是在國中時才聽說我父親被判重婚罪。（問：請問妳父母聯絡，是透過妳接洽？還是你父母約好時間？）我們約在外面吃飯，他們自己也會約。（問：112年之後到114年，你們三個人一起大約見面了幾次？）次數不確定。（問：爸爸現在的工作是什麼？）修鞋還有推拿。（問：媽媽上來的時候，就是當天來回沒有住在家裡？）我嫁人後爸爸換了比較小間的房子，媽媽上來有時候會帶阿姨的小孩上來，小房間睡不下，就會一起去外面的旅館住。（問：這兩年很常發生這樣的事？）媽媽很少一個人上來，都會帶著阿姨的小孩上來。（問：住外面的次數有無印象？））沒有印象。（問：如果出去都是大家一起，爸爸媽媽自己會約好時間，再跟妳們約時間？）爸爸會跟我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要一起吃飯。」、「這個我有印象，因為有一個月錢比較少，每個月匯款9500元，爸爸說為什麼這個月只有1萬元，叫媽媽再匯錢到媽媽家。（問：幾歲時候的事？請再敘述。是妳嫁人以後的事嗎？）不是我嫁人以後的事，是我小的時候的事，不記得是國小孩是國中。（問：原告寄錢給誰？）寄錢給阿媽家還是銀行我不知道，我聽我爸爸問原告，為什麼這次寄的錢比較少，為什麼只有一萬元，叫媽媽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再匯錢給阿媽家。（問：妳知道匯錢的原因嗎？）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做生意失敗，阿媽家有欠銀行錢，大概聽到這樣子。」，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並扶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許佩慈至成年，原告與許君確有長期共同生活之事實，原告雖遠去南部工作，但仍不定時回家探視許君，並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助清償欠款，難認無共同生活之事實，是原告申請歸化時，可認定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已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不得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一）被告雖主張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之意旨不符，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且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云云。
（二）惟查：
　  １、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僅係行政認定，並無絕對效力，若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前揭期間原告確有「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例如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仍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
　　２、本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已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其判決理由稱【本件被告（許聖明）雖同意原告之請求，然揆諸上開說明，既不生認諾、不爭執之效力，即不得僅本於其認諾不爭執事實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我國民法上婚姻能否有效成立，除須符合形式要件外，尚應符合實質要件，而實質要件是指雙方應具備成立夫妻關係真意而共同生活之主觀要件，當事人雙方如欠缺婚姻意思，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能認為是有效之婚姻，……被告與訴外人劉靝英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因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不具備結婚之實質要件，並未發生合法之結婚效力，是以，兩造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自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之婚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該判決並非僅因許君之認諾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且依證人許菀庭之證詞、訴外人劉靝瑛在刑事偵查中承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許君、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許君之父許清水亦在刑事偵查中證稱「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許君、劉靝瑛並無結婚真意且未辦理結婚登記，許君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許君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證原告並不知許君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及原告幫忙照顧許君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多年，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原告至南部工作仍還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忙還債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已如前述，是原告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已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原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３、按「本件上訴人所提起者……，性質上為課予義務之訴，並為附屬性質之請求撤銷原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聲明。此種訴訟類型在保障人民主觀之公法上請求權，法院原則上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行政機關核給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827號判決參照），本院即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經查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已如前述，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是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其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確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即應予准許，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之居留，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且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原處分予以否准，非無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亦有未洽，均應予以撤銷，原告訴請判決「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有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訴字第1221號

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楊氏紅娘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潘靜微              

            賴怡涵              

上列當事人間國籍事務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併同受理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依親居留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1至12頁）。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1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279至280頁）。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內容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一、原告原國籍越南，與國人許聖明（下稱許君）於民國（下同）93年8月12日在越南結婚，93年8月26日返台辦理結婚登記，原告99年3月15日放棄越南國籍，許君於101年7月10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62號刑事簡易判決重婚罪確定【因許君前於93年3月4日與訴外人劉靝英(103年1月14日死亡)結婚在前】，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於105年8月10日函原告辦理撤銷結婚登記，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原告居留事由為「其他」。

二、嗣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原告於114年1月10日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經高雄市政府於114年3月13日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請被告核辦。被告以依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專勤隊（下稱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移署南高勤字第1148128422號書函（下稱114年2月21日書函）附114年2月20日訪查資料略以，兩人自101年後即分居無共同居住，依上開查復內容，無法瞭解渠等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情形；另案移民署「移民資訊雲端服務」系統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依親居留，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因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爰原告自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往前推算不滿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事實，爰於114年4月9日以台內戶字第1140011772號函（下稱原處分）復高雄市政府並副知原告略以，礙難依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許可原告歸化我國國籍；並檢還原告歸化國籍申請書件等。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114年10月7日院臺訴字第11450173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依本院106年度訴字第140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74號判決意旨，國籍法第3條關於外國人歸化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旨在審認申請歸化之外國人與我國是否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而非重在使其能收受行政法律關係上所需之意思表示或通知。又針對「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定義，外國人持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核發，且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為其居留事由者（外僑居留證核發實務記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此等依上述目的暫在我國居留之外國人，並不足認有在我國以久住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之客觀事實，即不符合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0條第1項所定「住所」之意涵。換言之，國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謂「持有有效之外僑居留證」，自始即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排除持有上列事由之外僑居留證，方符合國籍法第3條第1項關於「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的規範意旨，而得為執法機關所適用。簡言之，原告申請歸化國籍遭駁回之關鍵判斷乃因原告申請歸化國籍當下持有之外僑居留證為「其他－回復國籍中」，倘原告持有依親居留之外僑居留證，即代表與我國實質具有內在之連繫因素，符合在我國領域有住所之要求，即應同意原告歸化國籍之申請。

二、被告固然應對原告婚姻真實性採實質審查，惟被告誤解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意旨，片面認定分居中的夫妻即可合理懷疑無共營婚姻生活意願。且婚姻關係存續與否的認定不應因國籍、身份、時間點（已歸化與否）等而不同，故被告未通觀全部事實證據所作出此處分決定，等同限制所有合法卻處於分居狀況下夫妻之婚姻、居住、人身自由及工作權，已嚴重侵犯人權。上開裁定乃基於上訴人「共營婚姻生活目的」具體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其婚姻真實性，而駁回上訴人請求；反觀原告與其情況並不相同，查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民事判決）中，法院依歷次訴訟調查事實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為證人，已判定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與許君共營婚姻生活，同住時間超過10年，足以證明各級法院已依相關事實審認原告並非虛偽結婚。戶籍資料登記原告為許君之配偶，亦經法院審認渠等婚姻屬真實，除符合形式要件外也具備實質要件，也具備實質要件，原處分已逾越各級法院司法權。

三、被告認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見解，夫妻因變故而選擇分居並不影響原始永久共同經營婚姻生活之意願，但被告卻又認定112年原告恢復婚姻關係後即應恢復同居，然許君被判重婚及原告被撤銷婚姻固然是造成婚姻雙方婚姻生活模式改變的重要原因，因000年發生此意外變故，原告不得已因工作需求自104年9月選擇分居，並與胞妹同住，但原告夫妻雙方選擇分居仍有其他多方考量，如許君原經營修車廠倒閉、雙方共同撫養許君前任的女兒相繼成年等，而最重要考量的因素即是為維繫生活工作上的需求，而這些歷史事實，並不因原告恢復原來就應自始存在的婚姻關係而能有所彌補，原告夫妻的婚姻生活模式改變，是許多正常家庭經過10多年同居婚姻生活後常發生之情事並不違常；又被告錯誤見解，共同經營家庭生活，並非就是必須同居不能分居，否則便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87號裁定所稱「意外情事並不會改變雙方『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目的』之歷史事實」，故原告亦無繼續或持續共同經營家庭生活的意願之爭點，因原告夫妻雙方從未改變曾有意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被告此論點等同變向要求原告夫妻其中一方，必須放棄現在工作而遷就另一方同居，已達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亦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

四、被告稱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述，即意指其婚姻真實性應詳加審查是否為假結婚，惟被告除錯誤見解擴大認定當事人必須永久同居，原行政處分亦違反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國人配偶申請歸化之立法精神，國人配偶申請歸化較其他外國人寬鬆之條件，僅為無須提供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意指外國人配偶與國人共營婚姻生活有利家庭生活保障生活無虞，惟綜觀原告婚姻生活經10餘年同居生活，後因工作等因素選擇分居，原告夫妻雙方分居後亦經多年分屬兩地工作，此情正足以證明原告夫妻雙方目前生活模式生活保障無虞，然被告卻未將此關鍵事實納入行政處分參據，原處分實為違背國籍法第4條第1款第1項立法本意。

五、苗栗縣竹南鎮戶政事務所（下稱竹南戶所）於105年依據原告之配偶重婚刑事判決撤銷原告自始婚姻關係，此行政處分原就是錯誤的行政處分，重婚罪成立的條件為雙方婚姻形式要件達成即觸犯刑法重婚罪，故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1款仍有重婚為訴請離婚事由之規定，對此重婚罪應指具備婚姻之形式即成立，至於效力如何在所不問，否則在重婚為當然無效下，則此項將無適用可能；故婚姻關係是否存在仍需司法機關判定其前或後婚姻雙方實質要件上是否成立，竹南戶所撤銷原告婚姻關係之處分是自始錯誤之行政處分，進而移民署105年9月6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核以原告「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居留事由，其後經歷數次申請延期居留並經審核許可延期至114年9月6日均為錯誤之行政處分。

六、原告依系爭民事判決，已恢復原告與國人配偶君之戶籍登記，可證原告婚姻關係自始存在，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及第128條第1項規定，應更正原告105年9月6日-114年9月6日之居留原因為合法依親居留。又無論原告在105年10月31日或114年1月10日時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均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七、綜上，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法令適用不當，且逾越司法機關判決決定、違反憲法保障國人之工作及居住自由及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應保障之基本人權，所以原告請求對於114年1月10日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等語。

八、並聲明：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國籍，應以婚姻實質存續、共營婚姻家庭生活為前提，依高雄市專勤隊訪查紀錄，原告與國人配偶許君自101年長期分居無共同居住，且未見渠等有經常往來互動紀錄，難認有共營婚姻家庭生活之意：

（一）國籍之賦予，係國家主權之行使，各國對於婚姻移民大多設移民官以審酌其婚姻之真實性。因跨國婚姻不僅係雙方之結合，尚涉及移民問題，論斷婚姻之真實性，係屬不可忽視之議題。原告欲以國人之配偶身分申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自宜檢附其婚姻屬實之證明文件，俾供行政機關審酌，行政機關認有調查事實之必要時，亦得依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予以調查。

（二）查國籍法第4條係屬特殊條件之歸化，國人之配偶得在居留期限及生活保障證明部分以較一般外國人寬鬆之規定申請歸化，係為便利其歸化我國，並與國人終生共同生活。故在國籍賦予上，被告對於婚姻真實性係採實質審查，並對其婚姻真實性之認定，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確信程度，尚非僅審究其形式，戶籍資料雖登記原告為許男之配偶，仍不得遽以認定渠等婚姻即屬真實。

（三）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

（四）另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惟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本件原告係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然觀其於庭上所提佐證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難以確認原告申請歸化時，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故被告否准原告以國人配偶身分歸化國籍之申請並無違誤。

二、原告歸化申請案，因不符國籍法「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之要件，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於法並無違誤：

（一）按國籍法第3條至第5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各款要件者，始得申請歸化；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所稱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指以當事人有久住於我國之意思；第5條第2項第4款明定，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二）查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因原告曾在臺未獲核准歸化我國國籍，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前開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意旨不符，是以，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三）另有關原告之居留事由，移民署係以申請人「申請時」資格條件是否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進行審核，對於取得外僑居留證之申請人，如因居留原因變更或消失，而有繼續在我國居留之必要，並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3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於居留效期屆滿前，向該署申請變更居留原因，經許可者，將重新核發外僑居留證並重新核定其效期。是以，移民署歷年受理原告分別以「依親國人配偶」及以「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事由所申請之外僑居留證，均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居留規定審查及核發，洵無違誤。

（四）查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告114年1月10日歸化國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22至123頁）、高雄市專勤隊114年2月21日書函及函附114年2月16日查察紀錄表、照片（見本院卷第136至140頁）、高雄市政府114年3月13日高市府民戶字第11430498500號函（見本院卷第121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19至12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48至56頁）等本院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

一、原告是否並無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二、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是否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得否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1項第4款。」

（三）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申請人以下列各款事由之一為居留原因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四、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30日內，向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發外僑居留證：……二、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

二、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

（一）被告雖主張本案前經高雄市專勤隊於114年2月16日至原告位於○○市○○區住處訪查，原告與許君並無共同居住事實，渠等自101年後即分居，且於訪查時未見有原告與許男經常且長期之互動往來紀錄，尚難確認渠等有持續共營婚姻生活之意願；原告於115年4月1日準備程序庭提出渠與許君婚姻生活或出遊照片，多屬原告與許君前妻所生女兒出遊或生活照片，原告與許君之合照，僅於113年11月及114年11月2次出遊照片中始能見之，原告所提其與許君交往互動紀錄尚少，且原告並未於被告為處分時提出類此事證作為佐證，被告於原告申請歸化時，難以確認渠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云云。

（二）惟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該案被告許君主張「原告（楊氏紅娘）確實是我老婆，自從辦理結婚登記，原告（楊氏紅娘）有履行夫妻義務，也幫忙照顧我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我們一起生活很多年，直到戶政發函事務所要求我們撤銷結婚登記，之後才分居。我以前開修車廠，訴外人劉靝英是我雇用之會計，因他父親生病，劉靝英請我幫忙辦一桌讓他父親開心，當初我和劉靝英沒有結婚意思，我們只是同事關係，沒有同住過，也沒有夫妻之實」（見該判決事實欄二），核與證人許菀庭於112年11月30日於該案件到庭證稱「我是被告第一段婚姻之子女，我們自幼與兩造同住，同住時間超過10年，原告從小照顧我們長大，只知原告是我繼母，原告才是被告之配偶，祖母也認定原告才是媳婦，我不認識劉靝英，不知劉靝英有無與被告結婚」等語相符，參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0年度調偵字第390號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訊據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不否認於上開時地結婚後，委請被告劉靝瑛代為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劉靝瑛亦不否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惟皆否認有任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重婚之犯行，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皆辯稱：伊係出於真意結婚，婚後亦同居一處，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婚等語，被告劉靝瑛則辯稱：被告許聖明告知伊被告楊氏紅娘是來替伊賣檳榔，辦理結婚登記只是表面上登記等語。經查：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等情，業經被告劉靝瑛陳述甚詳，證人即被告許聖明之父亦到庭證稱：被告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等語，而被告劉靝瑛又陳稱：伊覺得被設計，當初被告許聖明說假結婚是騙伊的，所以後來伊要趕被告楊氏紅娘走等語，堪認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出於結婚真意，而無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被告劉靝瑛雖係在認為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係假結婚之情況下，替其辦理結婚登記，然實際上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非為虛偽結婚，則被告劉靝瑛替其等辦理結婚登記，自亦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要件有間。至於被告楊氏紅娘、劉靝瑛所涉重婚罪之部分，因被告許聖明已陳稱：沒有告訴過被告楊氏紅娘曾與被告劉靝瑛舉辦過結婚儀式等語，且被告許聖明、劉靝瑛確實未辦理結婚登記，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甚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認被告楊氏紅娘並不知被告許聖明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而因重婚罪屬己手犯(參見最高法院97年度第10次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被告劉靝瑛雖代被告許聖明、楊氏紅娘為結婚登記，因其非屬自己重婚，故仍無法以該罪相繩。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3人有為報告意旨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例意旨，自應為不起訴處分。」，可知訴外人劉靝英在刑事偵查中坦承對於原告與許君長期共同生活知之甚詳，許君之父許清水刑事偵查中亦到庭證述原告係伊媳婦，且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衡諸證人許菀庭為00年0月0日出生，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或劉靝英與許君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已年滿0歲，倘若劉靝英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殊無可能證人許菀庭自幼僅與原告同居生活，僅由原告撫養照顧，成長過程未曾知悉劉靝英為何人，且未曾見過劉靝英與許君同居生活。而劉靝英未曾與許君同居生活，且明知原告與許君有結婚真意，仍協助原告與許君辦理結婚登記，又明知原告與許君長年同居生活，仍毫無異議，足見劉靝英與許君並無結婚真意。易言之，許君與訴外人劉靝英欠缺結婚之真意，毫無夫妻共同生活之實，縱然雙方曾辦理公開結婚儀式，僅具結婚之形式要件，仍欠缺結婚之實質要件，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得謂許君與劉靝英之婚姻有效。是以，原告與許君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又經本院再度傳喚證人許菀庭具結證稱「（問：請提示今日庭呈照片，照片內容有無作假？從妳幼年到成年，我是如何照顧妳？）照片都是從小到大的回憶，我們從以前到現在都有聯絡。（問：原告現在沒有住在你家？）她搬到南部跟阿姨住。因為我嫁人了，有空的時候原告會上來爸爸這邊，就是回家，或我下去找她，我們會一起出去吃飯。（問：她回來爸爸這裡的頻率是多久一次？）基本上節日、生日都會回來。（問：過農曆年時她有無回來團聚？）沒有，因為那時候工作忙。（問：妳從小跟她相處的情形，請敘述。）爸爸工作上很忙，以前上下課是媽媽接送，有什麼狀況都是媽媽處理，生病也是媽媽接我回家，假日爸爸可能皆推拿生意，都是媽媽在家顧我。（問：這是妳幾歲的記憶？大約是民國幾年？）國小到國中，高中媽媽下去工作。（問：妳上述原告跟妳相處的時間，從妳幾歲開始？）幼稚園去機場開始接她，就知道這個媽媽是來照顧我的。（問：幼稚園是幾歲？）我不記得我多大，但我記得我有去機場接她。（問：請算出大概是民國幾年。提示照片第9頁右上方予證人許菀庭，這一張是107年的，107年已經很後面了）我們以前很窮連飯都沒得吃，所以以前沒有手機。（問：所以妳的記憶是哪一年開始發生的？101年7月10日妳的父親被判了重婚罪，妳剛才講的事情勢在這個判決之前或之後。）101年時我已經國中了，我講的事情是我讀書時候的事。（問：101年時妳國中是幾年級？）○○。（問：所以是妳父親被判重婚罪至少6年前，妳就已經跟原告生活在一起？）是。（問：一直到她跟妳們相處的經驗是持續到現在嗎？中間有無間斷？）間斷就是她離開去南部幫阿姨做生意，去工作。（問：只是暫時去工作？節日或過年還是會回來？）那時候她很忙，回來的時間不一定，有空她就會回來。（問：妳有無跟她相處深刻的回憶？）我剛才說過，就是我生病時都是媽媽來接我回家，暑假時也都是媽媽在家，媽媽上夜班，暑假我跟姐姐會太吵吵到媽媽。（問：照片第9頁中，107年照片中的小女孩是誰？）那是阿姨的小孩。（問：照片第2頁中，103年的照片是妳在小學時拍的嗎？）對，這是我國小跟我國小同學。（問：妳剛才說妳父親被判重婚罪時是國中生了？）我是在國中時才聽說我父親被判重婚罪。（問：請問妳父母聯絡，是透過妳接洽？還是你父母約好時間？）我們約在外面吃飯，他們自己也會約。（問：112年之後到114年，你們三個人一起大約見面了幾次？）次數不確定。（問：爸爸現在的工作是什麼？）修鞋還有推拿。（問：媽媽上來的時候，就是當天來回沒有住在家裡？）我嫁人後爸爸換了比較小間的房子，媽媽上來有時候會帶阿姨的小孩上來，小房間睡不下，就會一起去外面的旅館住。（問：這兩年很常發生這樣的事？）媽媽很少一個人上來，都會帶著阿姨的小孩上來。（問：住外面的次數有無印象？））沒有印象。（問：如果出去都是大家一起，爸爸媽媽自己會約好時間，再跟妳們約時間？）爸爸會跟我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要一起吃飯。」、「這個我有印象，因為有一個月錢比較少，每個月匯款9500元，爸爸說為什麼這個月只有1萬元，叫媽媽再匯錢到媽媽家。（問：幾歲時候的事？請再敘述。是妳嫁人以後的事嗎？）不是我嫁人以後的事，是我小的時候的事，不記得是國小孩是國中。（問：原告寄錢給誰？）寄錢給阿媽家還是銀行我不知道，我聽我爸爸問原告，為什麼這次寄的錢比較少，為什麼只有一萬元，叫媽媽把剩下的幾千塊錢再匯錢給阿媽家。（問：妳知道匯錢的原因嗎？）不知道，只知道爸爸做生意失敗，阿媽家有欠銀行錢，大概聽到這樣子。」，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確有結婚真意，婚後原告亦履行夫妻義務，並扶養許君第一段婚姻所生子女許菀庭、許佩慈至成年，原告與許君確有長期共同生活之事實，原告雖遠去南部工作，但仍不定時回家探視許君，並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助清償欠款，難認無共同生活之事實，是原告申請歸化時，可認定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三、原告申請時（114年1月10日）已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3年以上；被告不得主張「原告等待回復原國籍」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揭「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

（一）被告雖主張原告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載明，其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依雲端資料疑義查詢表查復，被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與國籍法規定「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之意旨不符，其於105年至114年間之居留事由尚無法列入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且原告自113年12月16日起始變更其居留事由為「依親」，其於114年1月10日申請歸化國籍時，未符歸化申請日往前推算有3年連續合法居留要件，被告據此否准其歸化國籍申請，於法並無違誤云云。

（二）惟查：

　  １、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僅係行政認定，並無絕對效力，若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前揭期間原告確有「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例如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仍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

　　２、本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婚字第59號民事確定判決已判決「確認原告（楊氏紅娘）與被告(許聖明）婚姻關係存在」在案，其判決理由稱【本件被告（許聖明）雖同意原告之請求，然揆諸上開說明，既不生認諾、不爭執之效力，即不得僅本於其認諾不爭執事實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我國民法上婚姻能否有效成立，除須符合形式要件外，尚應符合實質要件，而實質要件是指雙方應具備成立夫妻關係真意而共同生活之主觀要件，當事人雙方如欠缺婚姻意思，縱有結婚之形式，仍不能認為是有效之婚姻，……被告與訴外人劉靝英於93年3月4日辦理結婚儀式時，因雙方欠缺結婚之真意，不具備結婚之實質要件，並未發生合法之結婚效力，是以，兩造於93年8月12日結婚時，自不得視為重婚而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兩造之婚姻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該判決並非僅因許君之認諾為原告勝訴之判決，且依證人許菀庭之證詞、訴外人劉靝瑛在刑事偵查中承認「與被告許聖明結婚後，仍替被告許聖明與被告楊氏紅娘辦理結婚登記，許君、楊氏紅娘於結婚後，長年住在一起，且發生過性關係」，許君之父許清水亦在刑事偵查中證稱「楊氏紅娘是伊之媳婦」，許君、劉靝瑛並無結婚真意且未辦理結婚登記，許君與被告楊氏紅娘在越南結婚時，許君且出具單身證明書，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公證處99年9月9日桃院永公字第0990020176號函可參，足證原告並不知許君已與被告劉靝瑛結過婚，及原告幫忙照顧許君第一段婚姻子女許菀庭、許佩慈多年，證人許菀庭之結婚喜帖，載明女方家長為原告，原告至南部工作仍還寄錢給許君母親幫忙還債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係實質存續，且具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已如前述，是原告之外國人居留證明書資料雖載明原告於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居留事由為「其他」（係原告申請回復越南國籍之居留期間），但已有其他確實證據，可證明原告與許君之婚姻確屬真實且有效，前揭期間原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３、按「本件上訴人所提起者……，性質上為課予義務之訴，並為附屬性質之請求撤銷原否准處分及訴願決定之聲明。此種訴訟類型在保障人民主觀之公法上請求權，法院原則上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訴之聲明請求行政機關核給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827號判決參照），本院即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態，判斷原告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是否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經查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已如前述，前揭期間即應計入「原告3年連續合法居留」之期間，不能僅因前揭期間之居留事由尚未「更正」為「依親」，即認有違反國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項第4款規定，是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其課予訴訟聲明（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確具有公法上之請求權，即應予准許，被告主張尚不足採。

四、綜上，原告確有與許君有共營婚姻生活之真意，原告自105年9月6日至114年9月6日之居留，已可證明實質上係「以久住之意思居住於我國」，且自105年9月6日起算至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115年5月7日）止，原告已3年連續合法居留，已符合國籍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申請歸化之要件，原處分予以否准，非無違誤，訴願決定未予糾正，竟予維持，亦有未洽，均應予以撤銷，原告訴請判決「被告對於原告114年1月10日關於歸化我國國籍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歸化之行政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有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